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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843� � � � � � � � � � �证券简称：*ST正平 公告编号：2025-039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5年7月25日、7月28日、

7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

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征询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重要信息。

●因审计范围受限等原因，公司2024年年报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在2025年度无法消除，公司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 同时，因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存在违规担保情形，公司股票已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2024年公司存在为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2024年末违规担保

余额3,500万元，目前该违规担保情形已经解除（公告编号：2025-028）。

●2024年，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水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水利” ）的少数

股东贵州欣汇盛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汇盛源” ）存在对贵州水利的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2024年末资金占用余额为1,754.9219万元，经公司核查实际占用资金为1,

320.9219万元，近日欣汇盛源以现金方式归还占用资金900万元，目前占用余额为420.9219

万元（公告编号：2025-031、2025-035）。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二级市场的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5年7月25日、7月28日、7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经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会、管理层进行核实，就有关情况说明如

下：

1、生产经营情况：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未发现

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重大事项情况：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核实，截至目

前，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

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以上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重大交

易类事项、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资产剥离、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

3、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经公司自查，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现需要澄

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亦未涉及市场热点概念。

4、经公司核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

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风险提示

1、 公司股票于2025年7月25日、7月28日、7月29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格跌幅偏

离值累计超过12%，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2、因审计范围受限等原因，公司2024年年报被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

股票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无法表示意见所涉事项在2025年度无法消除，公司股票将

被终止上市。 同时，因2024年度内部控制被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持续经营能力存

在重大不确定性、存在违规担保情形，公司股票已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3、2024年公司存在为控股股东控制的企业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2024年末违规担保

余额3,500万元，目前该违规担保情形已经解除（公告编号：2025-028）。

4、2024年， 公司控股子公司贵州水利的少数股东欣汇盛源存在对贵州水利的非经营

性资金占用，2024年末资金占用余额为1,754.9219万元，经公司核查，实际占用资金为1,

320.9219万元，其余434万元未构成实际占用且对应的连带责任保证已被解除（公告编号：

2025-031）。 近日欣汇盛源以现金方式将占用资金900万元归还至贵州水利全资子公司的

银行账户内，目前上述占用资金余额为420.9219万元（公告编号：2025-035）。

5、截至本公告日，公司主营业务、生产经营情况与前期披露的信息相比未发生重大变

化。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

com.cn）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相关

公告为准。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董事会认为，除已披露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

影响的信息。

特此公告。

正平路桥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29日

证券代码：603102� � � � � � �证券简称：百合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9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75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4 一 2025/8/5 2025/8/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5年6月6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公司在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披露后，截止2025年7月15日，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公司股份705,700股，完成了公司股份回购方案，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合计持有

1,726,100股。 前述回购股份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依据上述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数变动情况及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拟维持每股分配金额不变，以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

司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后为基数，相应调整现金分配总额。调整后的公司 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7.50元（含税），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送红

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64,000,000�股，其中回购专用账户的股数1,726,100股，因此本

次拟发放现金红利的股本基数为62,273,900股， 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46,705,425.00元 （含

税）。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一一业务办理：第

五号权益分派》等规定，公司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除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1+流通股份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送红股

和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因此，公司流通股不会发生变化，流通股份变动比例为0。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总股本=� 62,273,

900×0.75÷64,000,000≈0.73元/股。

综上，公司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73）÷（1+0）=（前收盘价格-0.73）元/股。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8/4 一 2025/8/5 2025/8/5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无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

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在公司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所得

税，待实际转让股票时根据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75元。 持股期限

（指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间）在1

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

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

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至公司账户，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缴纳。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

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675元。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公司按10%的税

率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人民币0.675元。 如该类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

出申请。

（4）对于持有本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其股息、红利

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按照税前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0.75元派发。

五、有关咨询办法

对于公司本次权益分派事项如有疑问，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631-7833031

特此公告。

威海百合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3191� � � � � �证券简称：望变电气 公告编号：2025-037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提示性公告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杨厚群女士、秦勇女士及杨小林先生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权益变动方向 比例增加□ 比例减少√

权益变动前合计比例 42.56%

权益变动后合计比例 41.57%

本次变动是否违反已作出的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是否触发强制要约收购义务 是□ 否√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

1.身份类别

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身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其他5%以上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合并口径第一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仅适用于无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其他______________（请注明）

2.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杨厚群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秦勇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杨小林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3.一致行动人信息

一致行动人名称 投资者身份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杨泽民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秦惠兰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杨耀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杨秦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皮天彬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隆志钢

□ 控股股东/实控人

√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 其他直接持股股东

□ _____________

√ 不适用

二、权益变动触及1%刻度的基本情况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7月29日收到公司实际控制人一

致行动人杨厚群女士、秦勇女士及杨小林先生通知。 杨厚群女士于2025年7月23日至2025年7月28日期

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75,800股，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932,756股；秦

勇女士于2025年7月24日至2025年7月28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公司股份357,800股，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150,000股；杨小林先生于2025年7月25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

股份197,700股。 其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例由42.56%减少至41.57%，权益变动触及1%刻

度，具体情况如下：

投资者名

称

变动前股数（万

股）

变动前比

例

变动后股数（万

股）

变动后比例 权益变动方式

权益变动的

时间区间

杨厚群 7,068,000 2.13% 4,459,444 1.34%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7/23-�

2025/07/28

秦勇 3,607,844 1.09% 3,100,044 0.93%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7/24-�

2025/07/28

杨小林 819,900 0.25% 622,200 0.19%

集中竞价 √

大宗交易 □

其他：____

2025/07/25

合计 11,495,744 3.46% 8,181,688 2.46% -- --

备注：小数点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三、其他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股东履行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本次减持事项与股东此前已披

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

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情形。

4、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处于其减持计划实施期间，公司将持续关注减持计划的进展

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000035� � � � � � �证券简称：中国天楹 公告编号：TY2025-30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分红年度：2024年度

2、分配方案：分配比例固定

3、股权登记日：2025年8月5日；除权除息日：2025年8月6日

4、除权前总股本：2,500,783,182股；回购专户上已回购的股份数量：112,750,413股；除回购股份

外不存在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

5、每10股派息（含税）：0.352元；现金分红总额：84,058,753.47元；除权后总股本：2,500,783,182

股

6、 按A股除权前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及其他不参与分红的股份） 计算的每10股派息 （含税）：

0.336129元（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6

月10日召开的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公司于2025年6月10日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352元（含税），不送

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剩余未分配利润将用于公司2025年度生产经营和投资，并滚存至以后年度

分配。

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若公司股本分配基数发生变化，将按照分

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现金分红总金额。

2、公司现有总股本2,500,783,182股，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1、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112,750,413.00股后的

2,388,032,76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352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

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0.3168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

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

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704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352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2、根据《公司法》等有关规则规定，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本次

利润分配的权利。

3、本次利润分配以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的股权登记日当日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

券账户中已回购股份后的股份数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方式分配，无需因股本总额的变动调整分

配比例。 公司股本总额在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未发生变化。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8月5日

本次权益分派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8月6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2025年8月5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除外）。

五、权益分派方法

1、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8月6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391 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

2 08*****288 南通乾创投资有限公司

3 08*****384 南通坤德投资有限公司

4 01*****999 严圣军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7月28日至登记日：2025年8月5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

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

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1、公司股票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鉴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的权利，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

计算时， 按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即

0.0336129元/股（保留七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84,058,753.47元÷2,500,783,

182股。 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336129元/股。

2、公司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调整情况

根据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正在实施的股权激励

计划所涉及的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将进行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江苏省海安市黄海大道（西）268号证券事务部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张鸣鸣

咨询电话：0513-80688810

传真电话：0513-80688820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中国天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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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减持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无锡奥创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奥创” ）、无锡奥利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无锡奥

利” ）分别持有公司股份11,947,750股、5,892,570股，分别占公司总股本的3.79%、1.87%。

上述股份均来源于公司IPO前取得的股份以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均已解禁

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股东无锡奥创、 无锡奥利拟通过集合竞价及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其所持有公司股份合计不超

过4,300,000股，减持比例合计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37%，自本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

的3个月内（2025年8月20日至2025年11月19日）实施。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连续90个

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1%；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的，连续90个自然

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2%。

上述股份减持价格按减持实施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若公司在减持期间发生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

新股等股份变动事项，对应的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 公司实际控制人葛志勇、李文不参加本次减持。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无锡奥创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持股数量 11,947,750股

持股比例 3.79%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3,202,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8,745,75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股东名称 无锡奥利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持股数量 5,892,570股

持股比例 1.87%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578,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4,314,570股；

注：“其他方式取得”为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取得。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持有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无锡奥创 11,947,750 3.79%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葛志勇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的员工持股平台，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无锡奥利 5,892,570 1.87%

为公司实际控制人葛志勇担任执行事

务合伙人的员工持股平台，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

合计 17,840,320 5.66% 一

上述减持主体过去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

（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

期

无锡奥创 1,298,000 0.41%

2025/7/5 ～

2025/7/11

28.35-28.35 2025年7月5日

无锡奥利 642,000 0.20%

2025/7/5 ～

2025/7/11

28.35-28.35 2025年7月5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称 无锡奥创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3,2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1.041%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2,348,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852,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20日～2025年11月1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及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员工个人资金需求

注：公司实际控制人葛志勇、李文不参与本次减持。

股东名称 无锡奥利

计划减持数量 不超过：1,100,000股

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349%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不超过：807,000股

大宗交易减持，不超过：293,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8月20日～2025年11月19日

拟减持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及上市后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所取得的股份

拟减持原因 员工个人资金需求

注：公司实际控制人葛志勇、李文不参与本次减持。

预披露期间，若公司股票发生停牌情形的，实际开始减持的时间根据停牌时间相应顺延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 □是 √否

（二）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A、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

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B、若公司上市后六个月内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如公司发生分红、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为按照相应比例进行除权除息调整后用于比

较的发行价，下同），或者公司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为非交易日，则以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为准）

股票收盘价低于发行价的， 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已发行股份的锁

定期限将自动延长六个月。

C、本企业在前述锁定期满后两年内拟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

格。 若在本企业减持前述股份前，公司已发生分红、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增发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本企业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D、本企业在前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本企业将根据实际需求，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减持，减持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E、若本企业未能履行上述承诺，将在股东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

刊上公开说明未履行的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并购回违反本承诺减持的股票；如本

企业因上述减持获得收益，所得收益归公司所有；同时，本企业将承担由此可能导致的一切法律责任。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是否属于上市时未盈利的公司，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拟减持首

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本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东无锡奥创、无锡奥利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不得减持的情形。

三、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减持首发前股份

是否是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拟减持首发前股份的情况 □是 √否

四、减持计划相关风险提示

（一）减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如计划实施的前提条件、限制性条件以及相关条件成就或消

除的具体情形等

本次减持计划是公司股东根据自身资金需要进行的减持，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情况产

生重大影响。 在减持期间内，股东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等因素选择是否实施及如何实施减持计划，减

持的数量和价格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

□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计划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在股东按照上述计划减持本公司股份期间，公

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奥特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05088� � � � � � � � �证券简称：冠盛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9

债券代码：111011� � � � � � � � �债券简称：冠盛转债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冠盛转债” 赎回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数量：261,000元（2,610张）

●赎回兑付总金额：262,197.69元（含当期利息）

●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29日

●可转债摘牌日：2025年7月29日

一、本次可转债赎回的公告情况

（一）有条件赎回条款成就情况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5年6月5日

至2025年6月25日连续15个交易日内有15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冠盛转债” 当期转股

价格的130%（含130%），根据《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的相关约定，已触发“冠盛转债”

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本次赎回事项公告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5年6月25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提前赎回“冠盛

转债” 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决定行使“冠盛转债” 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冠盛转债”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全部赎回。

公司于2025年6月26日、7月2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提前赎回“冠盛转债” 的公告》《关

于提前赎回“冠盛转债”的提示性公告》，于2025年7月8日披露了《关于实施“冠盛转债”

赎回暨摘牌的公告》， 并于2025年7月9日至2025年7月26日期间共披露了14次关于实施

“冠盛转债”赎回暨摘牌的提示性公告。

（三）相关赎回条款

1、赎回登记日：2025年7月28日

2、赎回对象：本次赎回对象为2025年7月28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冠盛转债”

的全部持有人。

3、赎回价格：根据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赎回价格

为100.4537元/张，计算过程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

债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即

2025年1月3日）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款发放日（即2025年7月29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

头不算尾）。

当期应计利息为：IA=B×i×t/365=100*0.8%*207/365=0.4537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4537=100.4537元/张

4、赎回款发放日：2025年7月29日

5、可转债摘牌日：2025年7月29日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结果和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一）赎回余额

截至2025年7月28日（赎回登记日） 收市后，“冠盛转债” 余额为人民币261,000元

（2,610张），占发行总额的0.04%。

（二）转股情况

截至2025年7月28日，累计共有601,389,000元“冠盛转债” 转换为本公司股份，累计

转股数量为35,562,993股，占“冠盛转债”转股前本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21.45%。

截至2025年7月28日，本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份类别

变动前

（2025年6月30日）

可转债转股

变动后

（2025年7月28日）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3,103,440 3,103,44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88,098,060 11,617,193 199,715,253

总股本 191,201,500 11,617,193 202,818,693

（三）可转债停止交易及转股情况

2025年7月28日收市后，“冠盛转债”停止交易；2025年7月28日收市

后，尚未转股的261,000元“冠盛转债”全部冻结，停止转股。

（四）赎回兑付金额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本次赎回“冠盛转债”

数量为2,610张，赎回兑付总金额为人民币262,197.69元（含当期利息），赎回款发放日为

2025年7月29日。

（五）本次赎回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赎回兑付总金额为人民币262,197.69元（含当期利息），不会对公司现金流产生

重大影响。 本次“冠盛转债”提前赎回完成后，本公司总股本增加至202,818,693股。 因总

股本增加，短期内对公司每股收益有所摊薄，但从长期看，减少了未来利息费用支出，增强

了公司资本实力，有利于公司发展。

三、转股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股本变动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被动触及信息

披露标准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权益变动前

(截至2025年6月30日)

权益变动后

(截至2025年7月28日)

股东的持股

数量被动稀

释比例(%)

【注】

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数量

√股)

公司总股本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股东持有公

司股份数量

√股)

公司总股本数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控股股东及其

一 致 行 动 人

（合并计算）

83,620,000 191,201,500 43.73 83,620,000 202,818,693 41.23 2.5

周家儒 52,144,000 191,201,500 27.27 52,144,000 202,818,693 25.71 1.56

ALPHA�

HOLDING�

VENTURES�

LIMITED

19,200,000 191,201,500 10.04 19,200,000 202,818,693 9.47 0.57

NEW�

FORTUNE�

INTERNA-

TIONAL�

GROUP�LTD.

12,180,000 191,201,500 6.37 12,180,000 202,818,693 6.01 0.36

温州大成邦企

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96,000 191,201,500 0.05 96,000 202,818,693 0.05 -

【注】本表格中如合并数比例与各分项比例之和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本次权益变动主要系公司可转债转股，致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比例被动稀释，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

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将根据股东后续持股变动情况及时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温州市冠盛汽车零部件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证券代码：688171� � � � � � � � � �证券简称：纬德信息 公告编号：2025-035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股东魏秀君、广州纬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陈锐、张春（以下合称“出让方” ）保证向广东纬

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纬德信息”或“公司” ）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纬德信息首发前股东询价转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 ）的股东为魏秀君、广州纬

腾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纬腾合伙” ）、陈锐、张春；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3,350,936股，占纬德信息总股本的比例为4.00%。 其中，魏秀君拟

转让股份数量为2,071,418股，占纬德信息总股本的比例为2.47%；纬腾合伙拟转让股份数量为553,957

股，占纬德信息总股本的比例为0.66%；陈锐拟转让股份数量为394,612股，占纬德信息总股本的比例为

0.47%；张春拟转让股份数量为330,949股，占纬德信息总股本的比例为0.40%；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 受让方通

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截至2025年7

月29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1 魏秀君 10,431,720 12.45%

2 纬腾合伙 2,789,744 3.33%

3 陈锐 1,987,276 2.37%

4 张春 1,666,667 1.99%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纬德信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询价转让的出让方均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中纬腾合伙为公司员工持股平台，魏秀

君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纬腾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魏秀君及其一致行动人纬腾合伙合计

持股比例超过5%。 公司部分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纬腾合伙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陈锐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张春担任公司总工程师，均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非持股5%以上的股东。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不违反相关规则及其作出

的承诺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

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

（2025年3月修订）》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 出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属于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4号一一询价转让和配售（2025年3月修订）》第六条

规定的窗口期。 出让方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5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情形。 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

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四）出让方关于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的承诺

出让方承诺有足额首发前股份可供转让，并严格履行有关义务。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3,350,9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4.00%，转让原因为自身资金需

求。

序号 拟转让股东名称

拟转让股份数量

（股）

占总股本比例 占所持股份比例 转让原因

1 魏秀君 2,071,418 2.47% 19.86% 自身资金需求

2 纬腾合伙 553,957 0.66% 19.86% 自身资金需求

3 陈锐 394,612 0.47% 19.86% 自身资金需求

4 张春 330,949 0.40% 19.86%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次询

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即2025年7月29日，含当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的70%。

本次询价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

先、时间优先”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获配

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达时间

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3,350,936股时，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为本

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3,350,936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定

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wdxx2025@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10-6083� 3471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关于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的产

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财务公司、保险公司、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私募

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管

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应当披露的经营风

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公司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划

书》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

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让实施的

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五、附件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转让股

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纬德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30日


